利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5月27日，利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并邀请3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工作组，对“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验收工作组查看了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验收检测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表》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利川市元堡乡小塘村。本项目实际总投资4234.73万元，厂址占地面积约2307m2。本项目包括元堡乡污水处理厂及集镇配套污水管网，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元堡集镇，处理规模为为800m3/d，污水收集管网总长34.25km，检查井592座，倒虹吸井4座，接户井1800 座。污水处理厂采用预处理+接触氧化法一体化工艺、污泥机械脱水工艺，出水采用氯片消毒，处理后污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元堡河，配套建设给水、消防、照明、绿化等基础工程。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格栅间、调节池、旋流沉砂器、一体化生化反应器、巴氏计量槽、污泥储池等，同时配套建设附属工房、门卫室、供水等附属设施。
1.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利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7年8月委托湖北睿龙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于2017年9月11日取得利川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利环审[2017]57号），批复明确元堡乡污水处理厂采用A2/O+滤布滤池深度处理工艺，处理规模为近期（2020年）1000t/d，远期（2030年）2400t/d。
本项目于2018年6月开工建设，实际建设规模为800t/d，实际处理工艺为“预处理+接触氧化法一体化工艺、污泥机械脱水”由于本项目取得环评批复后污水处理规模及处理工艺均发生了变化，故利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11月委托湖北睿龙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利川市元堡乡污水处理工程（变更）”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于2019年12月18日取得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利川市分局对该变更环评的审批意见（利环审[2019]26号）。项目于2019年12月进入试运行调试阶段，由利川市博华水务有限公司运营。
1.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4234.73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4234.73万，占总投资100%。
二、工程变更及验收范围
根据实际建设内容与项目变更后环评文件中建设内容对比分析，本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建设内容与项目环评文件一致，不涉及工程变动情况。
2.1、项目原环评审批及建设情况
项目位于利川市元堡乡小塘村，拟采用改良A²/O+滤布滤池深度处理工艺，处理规模为近期（2020年）为1000m³/d，远期（2030年）为2400m³/d，配套污水收集管网60247m，以及给水、消防、道路、照明、绿化等基础工程。项目占地约10352m²，总投资5060.02万元。2017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部分管网及主体工程施工。
2.2、项目环评变更情况
规模变更：2017年10月30日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对此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利发改审批【2017】60号），批复中明确其建设规模为800m³/d。
工艺变更：2019年8月20日，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了《关于同意变更南坪、元堡、团堡、苏马荡关口、苏马荡马蜂坳污水处理工艺的批复》，《批复》中明确将原A²/O+滤布滤池深度处理工艺变更为预处理+接触氧化一体化、污泥机械脱水处理工艺。
其他变更情况：变更后的占地面积为2307m²，配套污水收集管网总长为342500m，总投资为3982.86万元。
2.3、项目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针对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部分以及环评批复审批意见。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3.1、污水
项目排放污水主要为元堡乡集镇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处理规模为800m3/d，经“预处理+接触氧化法一体化工艺、污泥机械脱水”工艺处理，处理后污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元堡河。
3.2、恶臭气体
本项目采用封闭式一体化设备，根据项目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恶臭主要产生于格栅间、调节池、旋流沉砂器、污泥储池等处理单元。恶臭气体主要成份为NH3和H2S，排放方式为无组织排放。项目对臭味较重的进水泵房、格栅间、一体化设备、污泥脱水车间等构筑物采取加盖密闭措施。
3.3、噪声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厂内机械设备如提升泵、鼓风机等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本项目对设备采取减振、墙体隔声的措施进行防治。
3.4、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产生量为约0.17t/a，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一般工业固废：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栅渣和污泥。栅渣经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污泥定期清掏并干化消毒后与栅渣一起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项目试运行时间短，目前阶段暂未产生处置过污泥。
3.5、在线监控设备
   在线监控设备已建成，有COD、氨氮、总磷等指标，目前尚未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4.1、污水
本次监测，项目总排口中pH为7.15~7.46，色度为4倍，悬浮物最大日均值为6mg/L，化学需氧量最大日均值为19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最大日均值为8.9mg/L，氨氮最大日均值为0.073mg/L，总氮最大日均值为8.44mg/L，总磷最大日均值为0.190mg/L，粪大肠菌群为110~190MPN/L，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六价铬、总铬、总铅、总镉、总砷、总汞、烷基汞均未检出，监测结果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一级A标准要求。
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不高，主要由于本项目收水范围内生活污水进水水质低于设计进水水质，后期污水配套支管网进一步完善后，污水进水浓度将提高满足设计要求，建议项目加快污水支线收集管网及进水在线监控设施的建设。
4.2、恶臭气体
本次监测，厂界无组织废气中氨监测结果最大值为0.05mg/m3，硫化氢监测结果最大值为0.010mg/m3，臭气浓度小于10，监测结果均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表5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厂界西北侧居民点、厂界东北侧居民点中氨监测结果最大值为0.04mg/m3，硫化氢监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符合《环境影响技术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要求。
4.3、噪声
本次监测，项目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48.4dB(A)、夜间最大值为14.9dB(A)，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4.4、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实际排放总量满足环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整改完善要求
1、补充收集与监测时相对应的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污水累计流量数据作为生产工况依据；
2、加强环境污染事故风险防范的管理及应急演练，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3、落实厂区绿化带隔离措施；
4、简述主体工程、外围配套设施污水收集管网的设计及工程验收情况，并补充相关资料；
5、补充完善设计要求的主要污染物处理效率的相关数据资料；
6、详述周边敏感点的卫生防护距离、方位的相关信息，明确有无搬迁措施以及落实情况；
7、补充完善排污许可证落实情况的相关资料；
8、建议尽快落实在线监测的比对试验，落实自动监测数据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应系统平台联网（如果有）；
9、补充完善企业自行监测计划；
10、补充完善污泥处置的相关内容；
11、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中的相关内容及附件；
12、加强污水管网的日常检查和维护，避免污水泄漏，保证设计范围内的乡镇污水能够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竣工验收监测条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规定，主要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验收工作组认为在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后，本项目具备验收合格条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验收工作组
2020年5月27日

